华侨大学先进班级评选办法

（2010年8月修订）

   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激励学生树立“自尊、自立、自强、自律”的精神，发挥学生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的作用，形成“人人争优秀、班班创先进”的生动局面，根据《华侨大学本专科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》，制定本评选办法。

    一、先进班级评选量化标准为： 
    （一）政治思想（20分）

1．政治理论及德育课程学习（7分）。按全班学年度平均成绩×12%计算。

2．遵纪守法，勇于与不良行为作斗争（5分）。若有发生违纪违法行为而受到纪律处分者，按人次分不同情节扣分：受通报批评或警告处分扣0.5分/人;受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扣1分/人，受留校察看或勒令退学处分扣2分/人；受开除学籍处分扣3分/人。敢抓敢管，对不良行为敢于揭露，不隐瞒包庇，敢于开展批评帮助，可酌情加1—3分。

3．注重个人品德修养，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（4分）。

4．热爱劳动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（4分）。

（二）学风建设（40分）

1．学风建设（5分）

    ⑴学风建设规定执行情况（2分）

⑵班主任和班委投入（2分）

⑶学生自律（1分）

2．课内学风（18分）

⑴学习目的（2分）

⑵学习态度（2分）

⑶学习纪律（6分）

⑷学习效果（8分）

3．课外学风（12分）

⑴第二课堂文化活动（2分）

⑵课外科技活动及成果（3分）

⑶单科竞赛成绩及选修情况（3分）

⑷集体活动及校运会成绩（2分）

⑸综合测评成绩进步情况（2分）

4．思想建设（5分）
⑴学生文明宿舍评比（1分）

⑵宣传工作（1分）

⑶党团建设（2分）

⑷开展心理健康活动情况（1分）
    （三）文体活动（10分）

     1．体育达标率（5分）。若有1人未达扣0.5分；尚未进行达标测试的班级以体育课成绩计分，有一人不及格扣0.5分。

2．参加文体竞赛活动（5分）。积极参加校、学院组织的文娱、体育活动，并按参加项目的多少得分，每个项目得0.5分；获得文体活动受省，市表彰的加2分；受校，学院级表彰的加1分。

（四）宿舍管理（15分）

     1．卫生管理（3分）。按班级宿舍卫生评比平均成绩（满分100分计）×3%。

2．水电管理（2分）。有违章使用电器或无理拒交电费者为零分。

3．公物管理（2分）。有故意损坏公物现象者，视情节轻重扣0.5—1.5分。

4．纪律安全管理（3分）。尊重宿舍管理中心人员，服从管理。安全无事故。协助破获偷盗案件行为者给予奖励1—2分。有违反社区管理规定行为者，该项为零分。

5．社区表现累积分（5分）。按班级平均社区表现累积分（满分100分计）×5%。

（五）集体主义精神（15分）

     1．班级干部责任心强，敢于表扬好人好事，批评不良倾向，威信高，团结协作，形成核心（5分）。

2．同学有集体荣誉感，团结友爱，学先进帮后进，互帮互学，班风好（5分）。

3．积极开展和参加丰富多彩、健康向上的“第二课堂活动”（5分）。

（六）凡班级中个人或集体在科技学术等方面受到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、学院级的表彰奖励的，可酌情加分以示鼓励，并分别按5、4、3、2、1分计入班级测评总分，文体类获得分不在此列。

二、先进班级评选办法

校先进班级每年10月评选。评选时，各班级进行学年度总结，写出书面汇报材料，并自测评分，由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召开学生会、团总支及部分任课教师参加的联席会议，进行民主评议，核定成绩，评出学院先进班级，报学院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审核，同时推荐出参加校先进班级的评选名单，连同该班先进事迹材料报校学生工作委员会进行评选。

先进班级评选贯彻“以建为主，以评促建”的原则，基本上控制在班级总数的10%左右。

三、奖励办法：

被评为先进班级的，学校授予“华侨大学先进班级”荣誉称号，并奖励800元/学年。

四、本办法自2001年9月起实施。研究生班级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